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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權之損害賠償 
非財產損害 

撤銷審判事實事宜 
 

摘要 
 
一、在「生命權之損害賠償」方面，有兩個對立的立場。 

一個立場認為，不論是否存在任何其他情況，該損害賠償均應等價，因

為從生命這一財產無法評估的原則出發，不應該考慮個案的具體情況。 

另一立場則認為不應如此，因為（舉例而言）一個年輕的、富裕的、健

康的人的生命財產比（或者應比）一個年老的、經濟困難的及患病的人的生

命更有價值。 

二、我們應贊同上述立場中的第二個立場，因為一個人的生命不僅是個

人財產，也是群體財產，在這一群體中，「核心家庭」的成員是最接近的受

益人。遵循這一理念，儘管生命屬於「無價財產」，但社會現實仍要求對喪

失生命確定一項損害賠償，其中應注意「具體情況」，這一觀點也被證明符

合《民法典》第 487條之規定，即在確定損害賠償時，應注意「衡平原則」、

「過錯程度」及「有關事件之其他情況」。 

三、在精神損害賠償方面，所尋求確定的金額，應盡可能使受害人得到

歡愉，以彌補所蒙受之痛苦。同樣肯定的是：必須避免給予微不足道的金額，

但同時也必須避免使那些僅是作為「不正當得利」工具的損害賠償請求理由

成立。 

四、如果就所陳述的、對於案件裁判屬重要的事宜證明未進行答辯，而

且就調查基本內容之事宜查明所作出的答覆之間相互矛盾，且上訴法院無法

補正此等不足及矛盾，則卷宗應退回「原審」法院，由該法院進行重審後作

出相應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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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概述 

一、第 1原告(A)本人並代表其未成年子女(B)及(C)；及第 2原告(D)及其妻子(E)，對(F)保險

有限公司提起宣告之訴，請求判被告向原告支付總金額澳門幣 680萬元，其中： 

「（一）因死亡損害支付澳門幣 300 萬元； 

（二）因去世前遭受的痛苦及相關的困擾這一損害而支付澳門幣 15 萬元； 

（三）向死亡人的妻子兒女的非財產損害而支付澳門幣 50 萬元； 

（四）因死亡人的妻子兒女蒙受的間接財產損害而支付澳門幣 240萬元； 

（五）因死亡人的父母蒙受的間接財產損害而支付澳門幣 25 萬元； 

（六）因第 1原告蒙受的精神損害而支付澳門幣 50萬元」；（參見第 2頁至第 33 頁） 

* 



訴訟程序按步驟進行，被告提出答辯，其中對本案屬於重要的部分，是被告聲請(G)及「(H)」

（參見第 156頁至第 166 頁）聯同被告一起參加訴訟。經負責訴訟程序的法官批示，這一聲請被

接受並命令作出傳喚；（參見第 194 頁） 

* 

在被召喚人未作出答辯的情況下，在作出清理批示後，適時進行了辯論及審判聽證，之後作

出判決，裁定訴訟理由部分成立，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財產及非財產損害賠償，總計澳門幣

3,016,400 元，以及自判決轉為確定之日起計的按照法定利率計算的利息。有關金額的計算如下： 

1.死亡人的生命損害：澳門幣 100萬元； 

2.原告的間接財產損害：澳門幣 806,400 元； 

3.兩名子女的精神損害：澳門幣 50萬元； 

4.妻子的精神損害：澳門幣 50 萬元； 

5.死亡人父親的精神損害：澳門幣 25萬元； 

6.總計金額中扣減已由被告支付的澳門幣 4 萬元」（參見第 492 頁背頁及第 493 頁） 

* 

第 1原告及被告（保險公司）不服判決，提起上訴。 

上訴被受理後（其效果及上呈方式已被適當確定），原告在理由陳述中作出以下結論： 

「1.鑑於《民事訴訟法典》第 589條第 2款之許可，第 1 原告本人並代表其未成年子女在向

中級法院請求糾正 2005 年 9 月 27日之判決時，將本上訴之標的限於具體兩點：（1）在喪失生

命之損害賠償方面，確定一項不同於被上訴的裁判的金額；（2）作為卷宗所指的事故的受害人，

就第 1原告所蒙受之損失為其確定一項損害賠償。 

2.鑑於(I)為受害人的事故的特殊情況，原審法官就(I)喪失生命之損失而裁定的澳門幣 100萬

元的金額過低。在諸如本案的情況下（即根據已查明之事實事宜，死亡發生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最

大的旅遊品牌活動的舉辦過程中，並且因該活動之舉辦而發生，而該活動對推廣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旅遊產生了巨大的效益和好處），認為將喪失生命之損失確定為澳門幣 300 萬元是最低限度的

公平。 

3.事實上，在典型的交通意外中，公共道路的使用者有遵守相關法典規定的規則和標準的特

別義務，而且要有潛在風險意識和預見交通意外之意識。但本案情況不同，在本案這類事故中，

有關人員沒有這一義務，也無需有預見事故的意識。 

4.同時還要注意的是，如果說就這類賽事的內在風險，對觀眾尚可給予某種程度的風險提示

的話，那麼對於那些與該賽事完全無關者（他們根本沒有進入為舉辦賽事而劃定的賽道），則根

本無法作出任何謹慎或風險預見提示。因此，發生在賽事組織者規定的區域之外的賽事意外所造

成的損失是嚴重的，需要確定的損害賠償金額也更高。 

5.第 1 原告／現上訴人除因其丈夫死亡而可以得到非財產損害補償外（這一金額在被上訴的

裁判中已被確定），由於她自己也是該事故的受害人，因此就其本人所蒙受之傷害造成的非財產

損害（在事故發生 5 年後，她仍然持續受該等傷害的影響），也有權請求損害賠償。同時肯定的

是，鑑於事故的特別性質以及此等損害的嚴重性，且鑑於在確定喪失生命之損害賠償金額時提出

的同樣理由，應確定一項不低於澳門幣 50萬元的金額」；（參見第 503頁至第 520 頁） 

* 

被告／保險公司在上訴的理由陳述中則作出以下結論及請求： 

「1.因受害人喪失生命權，判令向第 1 原告本人及其所代表的未成年子女(B)及(C)支付澳門

幣 48 萬元之損害賠償； 

2.判原告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理由不成立；或者（在此僅出於辯護上的謹慎）判令向第

1 原告本人及其所代表的其兩名未成年子女支付不高於澳門幣 15萬元之金額； 

3.因第 1原告本人蒙受的非財產損害，判令向第 1 原告支付澳門幣 75,000元； 

4.原告提出的間接財產損害（所失收益或扶養費）賠償請求理由不成立。」（參見第 521頁

至第 545 頁背頁）。 



* 

隨後，該被告提出一項對該判決予以更正的請求，稱「法院以被害人父親之精神損害名義判

令被告支付澳門幣 25萬損害賠償，存有錯漏，屬於明顯文誤，因為正如所見，該澳門幣 25萬元

的金額是第 2原告以所蒙受的間接損失名義請求的（且已經在所裁定的澳門幣 806,400 元之損害

賠償金額中已被加以考慮......」;（參見第 552 頁至第 554 頁背頁） 

* 

將被告的請求通知原告後，原告堅持駁回之，並請求對一處筆誤作出更正：『要求在卷宗第

491頁背頁及判決第 90 頁之原判決的決定部分載明：「（2）因(I)之死亡而向其父母作出財產損

害賠償澳門幣 25萬元（這也是原告請求的金額）」，並以之取代下述句子：「（2）因(I)之死亡

而向其父作出精神損害賠償澳門幣 25 萬元（這也是原告請求的金額）」』；（參見第 567 頁至

第 569頁） 

* 

卷宗移送合議庭主席後，經審議所提交的兩項更正請求，合議庭主席決定對判決主文進行更

正（摘錄見下文），為此，在該主文部分改為載明有關的澳門幣 3,016,400 元源於以下計算： 

「（1）死亡人的生命損害：澳門幣 100萬元； 

（2）原告的間接財產損害：澳門幣 806,400 元； 

（3）兩名子女的精神損害：澳門幣 50 萬元； 

（4）妻子的精神損害：澳門幣 50萬元； 

（5）死亡人父母的間接財產損害：澳門幣 25 萬元； 

（6）總計金額中扣減已由被告支付的澳門幣 4萬元。」（參見第 576 頁至第 577頁） 

* 

將這一裁判通知被告後，被告提出新的更正請求（參見第 582頁及其背頁），並在此後根據

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570 條第 2款，提交了（新的）理由陳述，其結論內容轉錄如下： 

『1.原審法院裁定的澳門幣 100萬元的喪失生命權損害賠償金，沒有根據衡平原則確定，屬

於過當及誇大，遠高於澳門各級法院一般判定的金額。 

2.因此，被上訴的裁判在這一部分明顯違反了《民法典》第 3、487 及 489 條第 3 款的規定，

而且也沒有遵循司法見解在這一事項上採納的主流價值。 

3.原審法院沒有根據衡平原則確定相關的損害賠償金額，在此方面必須指出，造成事故的車

輛駕駛者沒有任何責任。 

4.僅認為，以喪失生命權為由賠償澳門幣 50萬元是更加適當及衡平的。 

5.被上訴的裁判還違反了《民法典》第 489 條第 2 款，因為該判決將有關損害賠償還給予被

害人的父母，沒有遵守該條款規定的先後順序。 

6.因此，被上訴的裁判的這一部分應予廢止，應判令因死亡人喪失生命權而由上訴人向第 1

原告本人及其代表的其兩名未成年子女(B)及(C)支付澳門幣 48 萬元（此金額已經扣減了由被告

／現上訴人就本事宜向第 1原告支付的澳門幣 2萬元）。 

7.關於原審法院以第 1原告及其子女因被害人死亡而蒙受精神損害為由裁定的損害賠償，應

指出原告在這一方面分條縷述的事實並未被第一審法院法官的清理批示所接納，因此並未被視作

已獲證實。 

8.被上訴的裁判看似衡平地裁定了一項「精神損害」賠償，但卻沒有以任何事實情況、事實

依據為基礎，因此被上訴的裁判屬於絕對沒有理由和依據的裁判，沒有提供任何事實或者法律理

由證明給予該損害賠償金是合理的。 

9.在民事訴訟中，法院只能就雙方當事人分條縷述的、被視作已獲證實的事實作出司法裁

判，且要遵守處分原則，即應由當事人陳述構成訴因的事實（《民事訴訟法典》第 5 條及第 430

條第 1款）以及《民法典》第 335條第 1款規定的原則（即應由主張權利者證明所主張之權利的

設定性事實）。 

10.鑑於有關事宜未獲證實，原審法院本應認定訴狀第 89 條提出的澳門幣 50 萬元之請求理



由不成立。 

11.此外，原審法院裁定的第 1 原告及其兩名子女的精神損害金額（分別各為澳門幣 50 萬元）

完全過度及過高，遠遠高於澳門各級法院一般確定的金額。原審法院沒有在計算相關的損害賠償

金時使用衡平的標準。 

12.因此，得到結論是：被上訴的裁判在這一部分再次違反《民法典》第 3、487 及 489 條第

3 款之規定，也沒有遵循司法見解在這一事項上採用的主流價值。 

13.被上訴的裁判還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 661 條第 1 款，將精神損害金額定得高於原告

本身要求的金額。 

14.鑑於所陳述的、但未獲證實的事實，謹認為妻子及其兩名未成年子女的精神損害，可透

過向第 1 原告發放一項金額不高於澳門幣 50萬元的的損害賠償金（《民法典》第 489 條第 2 款）

予以彌補的。 

15.如果原審法院認為，給予澳門幣 50萬元乃是就第 1原告因事故衍生的損害及持續而蒙受

的精神損害而給予的損害賠償，那麼就可以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根據被視作已獲證實的事

實，這一金額完全是過度的及誇張的，遠遠高於澳門各級法院正常判定的金額。 

16.同時，被上訴的法院在案中也沒有使用衡平標準來計算相關的損害賠償金，在此情況下，

我們還得出這樣的結論：被上訴的裁判在此部分明顯再次違反了《民法典》第 3、487 及 489條

第 3款的規定，沒有遵循司法見解在這一方面採用的主流價值。 

17.應該以第 1原告因非財產損害而受之創傷名義確定一項澳門幣 75,000 元的損害賠償，這

一損害賠償金確實符合受到損害的法律財產，且根據相關的規定，是衡平的、適當的、準確的及

平衡的，而且也注意了司法見解採用的主流價值以及該原訴人沒有因本案事故遭受任何持久性無

能力（尤其是工作上無能力）之事實。 

18.因此，被上訴的裁判在這一部分也應予廢止，應判上訴人因第 1 原告本人蒙受的精神損

害而向其支付澳門幣 55,000 元，這一金額已經扣減了被告／現上訴人向第 1 原告已經支付的澳

門幣 2萬元。 

19.被上訴的法院在以原告之間接財產損害（所失收益及扶養之喪失）確定的澳門幣 806,400

元之損害賠償時，求諸《民法典》第 560 條第 6 款，不僅用來調查死亡人沒有的收入（澳門幣

4,000 元），而且用來調查這一收入中死亡人可能用於個人支出的比例（2/5）以及用於原告扶養

的比例（3/5）。 

20.我們所面對的，是原告提出的證據不成立的情況。在第一種情況中（死亡人的收入及用

於其個人支出的比例），原告方未作任何陳述；在第二種情況中（該收入用於原告扶養的比例），

法院本身無法根據該條款予以填補。 

21.對於第一種情況，宜指出：《民法典》第 560 條第 6 款的規定（「如不能查明損害之準

確價值，則法院須在其認為證實之損害範圍內按衡平原則作出判定」），僅是為了對絕對無法調

查損害之準確金額的情況作出調整，而不是為了調整單純欠缺確定相關金額之資料的情況（尤其

是證據不成立的情況）。 

22.對於第二種情況，應當說在扶養方面，如果法院根據認定已告確鑿的資料（尤其是如果

原告已經陳述了死亡人之收入用於維持原告生活的比例），可以確定損害賠償金額的範圍，法院

就不能求諸衡平性來確定所失收益的損害賠償金額。 

23.在原告根本沒有就這一事宜作出陳述的情況下，第一審法院以一項 28年、每月收入澳門

幣 4,000元的想象作為基礎計算未來損失，這樣作出的法律上的裁判，很明顯在查明裁判所必須

的事實事宜方面存有漏洞。 

24.因此，被上訴的裁判違反了《民法典》第 560 條第 6 款，因為在本案中沒有任何可能性

可以確定損害賠償金額應予確定的範圍。 

25.此外，可供考慮的未來損失，其初步條件是這些損失是可被預見的，並因此根據澳門《民

法典》第 558條第 2款，是可被確定的。 

26.而第一審法院以被害人對家庭支出的給付作為月收入之基礎，並以此計算損害賠償金



額，卻又沒有任何有足夠把握建立相關預見性的資料。 

27.該法院也沒有注意了解該月收入的金額以及在考慮被害人之家團組成後實際用在每一家

庭成員身上的金額。 

28.更糟糕的是，這一計算以 28 年這一期間為基礎，法院這是將不可預見之物視作可以預見，

換言之，即預見到原告在 28 年期間將以這一金額供養其父母、妻子及兒女，完全忘記了生命的

正常週期。 

29.法院忘記了所有這些因素，沒有考慮事物以及生命的正常進程，包括第 1 原告、其子女

及被害人父母本身的年齡（法院並未對此等人士的年齡予以證明）。 

30.至於第 2 原告，被上訴的裁判沒有注意到，最重要的不是被害人的工作年數，而是其父

母的生存希望，因為他們的生存希望很可能低於被害人（如果後者不發生本案的事故的話）。對

於被害人的父母，必須指出平均的生存希望是 75歲。 

31.至於被害人的子女，必須指明他們成年的時刻以及其經濟上的依附性，而非僅考慮被害

人還可能工作的年數。 

32.原審法院以 28年及澳門幣 4,000元為根據裁定未來損失，忽視了本應作為其裁判條件的

相似性、可能性及衡平性，因為此等損害絕對不能是有把握預見的。 

33.第一審法院以未來損失為名義確定的損害賠償金是完全不合理的及無理由的，可被視作

其收益人不當獲利。 

34.因此，第一審法院判決明顯違反了《民法典》第 488條第 3款及第 558條第 2款的規定。 

35.此外，在收取一次性總金額及分期收取金額之間存有明顯差額，因此必須對所裁定的金

額進行減扣，以避免損害賠償之權利人就已經收取的一次性支付的本金金額再收取利息。 

36.因此，必須進行扣減，以避免以他人為代價不當得利，其比例為 1/4。 

37.總言之，原告不僅沒有證實所陳述的事實，而且也沒有對所陳述的、引致就所失收益判

令現陳述人支付損害賠償的權利主張創設性事實。 

38.這是因為：在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64 條第 2 款之規定以所失收益為由確定損失金

額方面，本案的情況不屬於單純不可能獲得所需資料，而屬於所提交的資料不成立的情況，更糟

糕的是，是純屬遺漏事實（此等事實可導致所指之損失）。 

39.因此，以所失收益為由判令現陳述人支付某項金額要求具備的的法定前提並未具備，因

此主張該請求理由不成立並廢止被上訴的裁判在這一部分的決定。 

40.此外，原審法院確定的總賠償金額澳門幣 806,400 元不僅與第 1 原告（(A)本人並代表其

未成年子女(B)及(C)）提出的澳門幣 240萬元的請求有關，而且與第 2原告（(D)又名(D1)及(E)）

提出的澳門幣 25 萬元的請求（即所蒙受的間接財產損害，亦即扶養之喪失）有關，因此，原審

法院不能根據第 576頁至第 577頁之更正批示，嗣後發放一項補充金額，嚴格地說，這一金額已

經被適當包含在上述損害賠償金額中。 

41.此外，現在確定的、發放給第 2原告的澳門幣 25萬元之補充損害賠償金，在被上訴的合

議庭裁判文本中找不到任何事實依據，原審法院也沒有提交任何理由說明據以最低限度地證明該

金額的查明及發放是合理的。 

42.因此，相應地，在該金額方面應判針對現上訴人的請求同樣理由不成立。』；（參見第

584頁至第 593頁） 

* 

原告就被告新的更正請求作出答覆後（參見第 600頁），合議庭主席作出新的更正批示，命

令對判決的理由說明作出更正，以便該判決符合其之前的更正批示；（參見第 601 頁） 

* 

卷宗移送本法院，補正了所發現的遺漏，助審法官的檢閱已畢，應予審議及裁判。 

 

理由說明 

事實 



二、被上訴的裁判將下述事實事宜視作已被證實： 

『—— 本起訴狀之標的事實，完全是第 XXX（XXX）號刑事調查卷宗的標的，該調查由檢

察院第 23科領導（詳細列明事實 A）。 

—— 透過在該程序中作出的第 114頁之批示（文件 1），檢察院司法官根據《刑事訴訟法典》

第 259條第 2款命令將卷宗存檔，從而結束刑事程序（詳細列明事實 B）。 

—— 第 1 原告是本訴訟標的的賽事事故的被害人之一，該事故對其本人造成損害，她與捲

入事故的另一人士／行人(I)是夫妻，後者因該事故而去世（詳細列明事實 C）。 

—— 由第 1原告代表的未成年人，是第 1原告與死亡人(I)的子女（詳細列明事實 D）。 

—— 第 2原告是死亡人(I)的父母（詳細列明事實 E）。 

——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是一項賽車體育賽事，其典型特點是進行一項危險活動（詳細列

明事實 F）。 

—— 2000 年 11月 16 日至 19 日，作為本地區最大的「體育品牌」，第 47 屆澳門格蘭披治

大賽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舉行，這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承辦的第一屆賽事（詳細列明事實 G）。 

—— 相關的路線、安全條件及參與比賽的機動車輛的運行狀況，應由國際汽車聯盟以及澳

門大賽車委員會查核。後者是一個由澳門旅遊局監管的項目組，負責確保活動的舉行以及為籌辦

和實施提供必要的服務（參見 4月 17日第 55/2000 號行政長官批示，公佈於 2000年 4月 17日，

第 16 期，第 1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詳細列明事實 H）。 

—— 2000年 11月 19 日（星期日）上午，舉行第 47 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的比賽項目之一

東望洋賽事的練習賽（詳細列明事實 I）。 

—— 在該練習賽中，XXX車隊的 X 號車（牌子為 XXX）參與其中，由(G)駕駛（詳細列明事

實 J）。 

—— 該車輛在駛入跑道前，已經由國際汽車聯合會技術委員(J)進行了強制檢驗，認為可以

參加東望洋賽事的練習賽（詳細列明事實 K）。 

—— 死亡人以及第 1 原告當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並在澳門閒逛。在事發一刻，正在由

右向左（按車輛行進方向）穿越友誼大馬路（詳細列明事實 L）。 

—— 對第 1原告已經完全作出了財產損害賠償，因為她從(F)保險收取的金額，既包括已經

作出的開支，也包括將要進行的治療開支，尤其是移除金屬板及進行物理治療（詳細列明事實M）。 

—— 與被告訂立了一份保險單號碼為 XXX 號的保險合同，有效期為 200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00 年 11 月 19 日，受保實體為澳門旅遊局，其中包括澳門大賽車常設秘書處（詳細列明事實

N）。 

—— 保險金額高達英鎊 500萬元，等值澳門幣 58,337,500 元（按英鎊兌澳門幣 11.6675 的匯

率計算）（詳細列明事實 O） 

—— 2000年 11月 19 日，在澳門大賽車期間發生事故，事故涉及由(G)駕駛的 XXX車隊的 X

號車、死亡人(I)及第 1 原告（詳細列明事實 P）。 

—— 被告向第 1原告支付了總計澳門幣 21,941 元的 XXX 殯儀館停屍費用、將遺體運往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費用以及部分的喪葬費（文件 1）（詳細列明事實 Q）。 

—— 被告從因(I)死亡而最終將予確定的損害賠償中向第 1 原告支付了澳門幣 2 萬元，從因

第 1原告所受的傷害（非財產損害）而最終將予確定的損害賠償中支付了澳門幣 2萬元（文件 3），

總計澳門幣 4萬元（詳細列明事實 R）。 

—— 由被告從因(I)死亡而最終將予確定的損害賠償中支付的澳門幣 2 萬元，以及從因第 1

原告所受的非財產損害而最終將予確定的損害賠償中支付的澳門幣 2萬元，將由法院在最終裁定

的金額中予以考慮（詳細列明事實 S）。 

調查基礎內容： 

—— 2000 年 11月 19日約 8 時 31分，前述車手在參加自由練習時（在 8時 15分開始），

駕駛 X 號賽車接近葡京彎（也稱為第 5 號彎），車速不明（因未能查明）（對第 2 條疑問的答

覆）。 



—— 當時車輛存在制動系統的毛病，因為車輛制動系統右前軸解壓閥門的螺絲沒有被適當

擰緊（參見第 54頁）（對第 3條疑問的答覆）。 

—— 這一毛病造成剎車油洩漏（對第 4條疑問的答覆）。 

—— 由於無法轉彎，車手由該處位於葡京酒店旁（友誼大馬路一側）的賽道安全逃生通道

衝出（對第 5條疑問的答覆）。 

—— 車輛撞擊了設在該處用於制止車輛前行的兩道輪胎「路障」，但它們仍無法使車輛停

住（對第 7條疑問的答覆）。 

—— 車輛沒有停住並衝過路障繼續移動，最後撞到(I)及第 1原告（對第 8條疑問的答覆）。 

—— 被害人／死亡人與第 1 原告當時正處於賽道外供行人自由進入及穿行的區域（對第 9

條疑問的答覆）。 

—— 由於撞擊的結果，兩名行人倒地（對第 10 條疑問的答覆）。 

—— 隨後，由車手(G)駕駛的賽車撞到車牌 XX-XX-XX 的 XXX 牌重型貨車（由(K)駕駛，當

時正在葡京酒店前的圓形地行駛）（對第 11條疑問的答覆）。 

—— 由於撞擊，(I)受到前述調查卷宗第 8 頁所載的直接檢查報告（參見附入的證明書第 6

頁）、該程序第 91 頁至第 97 頁之解剖報告（參見第 31 頁至第 37 之證明書）以及該調查第 76

頁至第 77頁之醫生報告中描述的創傷（對第 13條疑問的答覆）。 

—— 尤其是頭部、頸部及脊椎多處嚴重外傷，是造成其 2000 年 11 月 19 日 9 時 15 分在山

頂醫院急診部去世的直接及必然原因（對第 14 條疑問的答覆）。 

—— 死亡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西樵的一間紡織廠及銷售紡織品商店的經理，這一生意為其

帶來的收益不詳（對第 16條疑問的答覆）。 

—— 這些收益是其維生及維持家庭生活的來源（其家庭有身為第 1原告的妻子、名為(B)及

(C)的兩名未成年子女及名為(D)又名(D1)及(E)的父母，全部人在一個家庭進行共同經濟生活（對

第 17 條疑問的答覆）。 

—— 由於撞擊，第 1 原告受到前述調查第 69 頁所載的醫生報告（證明書第 22 頁）、該證

明書第 101頁至第 104 頁（證明書第 40頁至第 43 頁）、第 108頁（證明書第 46頁）及同一證

明書第 81頁至第 82頁以及附入的醫生報告中描述的創傷（對第 21 條疑問的答覆）。 

—— 尤其是腦震盪、雙側肺內傷、（右側）血氣胸、右肩肩部及鎖骨外傷，第三節脊椎骨

骨折及左腳骨折（對第 22條疑問的答覆）。 

—— 這些創傷導致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住院治療 24日（對第 23條疑問的答覆）。 

—— 第 1原告頭部、右肩和腳部至今仍有痛感（對第 28 條疑問的答覆）。 

—— 第 1 原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就診時放入右肩的金屬板仍未移除（對第 29 條疑問的答

覆）。 

—— 事故發生後，宣告對下一屆第 48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採取「強化安全措施」，賽事

委員會主席詳述了將採取的措施有哪些：「將在東望洋城市賽道的全部逃生口安放補充性金屬路

障」（對第 30條疑問的答覆）。 

—— 死亡人以及第 1 原告在受到撞擊時，正在賽道周圍行走（對第 33條疑問的答覆）。 

—— 死亡人遺體的運輸費以及喪葬費合共人民幣 54,863.30 元，大賽車組委會已經為此支付

了澳門幣 61,941 元（對第 34 條疑問的答覆）。 

—— 第 1原告以及第 2原告在經濟上依賴被害人／死亡人（對第 35 條疑問的答覆）。 

—— 死亡人與其妻子、其兩名子女以及父母共同生活及居住（對第 36條疑問的答覆）。 

—— 第 1原告蒙受痛苦、焦慮及恐懼（對第 40 條疑問的答覆）。 

—— 確鑿之事實部分第 1項所載者已被證實（對第 47條疑問的答覆）。 

—— 死亡人／被害人在事故後立即昏迷，從未醒來（對第 51 條疑問的答覆）。』（參見第

476頁至第 481頁） 

 

法律 



三、鑑於現上訴人的上訴陳述書之內容及結論，必須對合議庭主席作出的全部裁判進行再次

審議。該裁判在進行數次更正後，判令被告支付「澳門幣 3,016,4000 元，計算如下： 

（一）死亡人的生命損害：澳門幣 100萬元； 

（二）原告的間接財產損害：澳門幣 806,400 元； 

（三）兩名子女的精神損害：澳門幣 50 萬元； 

（四）妻子的精神損害：澳門幣 50萬元； 

（五）死亡人父母的間接財產損害：澳門幣 25 萬元； 

（六）總計金額中扣減已由被告支付的澳門幣 4萬元」（參見第 576頁至第 577 頁）。 

—— 關於以「死亡人的生命損害」為由作出的損害賠償 

首先，應指出，僅有本案事故中不幸的被害人的妻子提出了有關的損害賠償，她是以個人名

義及代表其兩名未成年子女參與訴訟。 

而在閱讀完判決後，似乎無法得出結論認為所裁定的損害賠償是以該被害人的父母為受益

人，況且他們也沒有被列作上訴人。 

因此，僅需裁判所裁定的澳門幣 100 萬元這一金額是否適當。 

第 1原告認為，這一金額不足，請求修正為澳門幣 300萬元（正如在起訴狀中已經請求的那

樣）。 

被告則認為，澳門幣 100萬元這一「金額」過度，聲稱該金額應減至澳門幣 50萬元。 

我們看看哪一方有道理。 

對於同樣的問題，本中級法院曾指出，對於「生命權的損害賠償」，有兩個對立的立場。 

一個立場認為，不論是否存在任何其他情況，該損害賠償均應等價，因為從生命這一財產無

法評估的原則出發，不應該考慮個案的具體情況。 

另一立場則認為不應如此，因為（舉例而言）一個年輕的、富裕的、健康的人的生命財產比

（或者應比）一個年老的、經濟困難的及患病的人的生命更有價值。（參見本案裁判書製作法官

第 240/2002號案件的 2003年 3月 20日以及第 63/2004號案件的 2004年 4月 15日合議庭裁判）。 

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那樣（尤其是在第 63/2002號案件的 2002年 5 月 16日合議庭裁判中），

我們認為，應贊同上述立場中的第二個立場，因為一個人的生命不僅是個人財產，也是群體財產，

在這一群體中，「核心家庭」的成員是最接近的受益人。遵循這一理念，儘管生命屬於「無價財

產」，但社會現實仍要求對喪失生命確定一項損害賠償，其中應注意「具體情況」，這一觀點也

被證明符合《民法典》第 487 條之規定，即在確定損害賠償時，應注意「衡平原則」、「過錯程

度」及「有關事件之其他情況」。 

因此，而且尤其考慮到本案事故的情況以及被害人本人已獲證實的情況（雖然不多），我們

認為原告／上訴人請求的澳門幣 300 萬元這一金額明顯過多，因為姑且不論其他，認為這一金額

在本地司法見解中沒有任何支持；（關於慣常裁定的金額，參見第 6/2005 號案件的 2005年 2 月

3 日合議庭裁判，其中對有關問題作出了分析）。 

我們還要指出，在諸如本案的事宜中，某種主觀主義難以避免，因素的後果這是不一定總能

具體化，因為有關裁判肯定也是以隨時間而變化的個人判斷及敏感性作為裁判的基礎。 

我們承認在處理此等事宜方面存有困難，而且必須對所提出的請求作出裁判。在此前提下，

我們相信將金額定為澳門幣 90 萬元是適當的，除符合之前作出的裁判外，根據已證的對裁判屬

重要的事實情狀，這一金額也是合理的。 

同樣已告確鑿的是，「由被告從因被害人死亡而最終將予確定的損害賠償中向第 1原告支付

了澳門幣 2萬元」（參見詳細列明事實 R）。在此情況下，現在應將有關的損害賠償確定為澳門

幣 88 萬元。 

—— 我們繼續。現在審理「妻子及其未成年子女精神損害的損害賠償」。 

在起訴狀中的請求如下： 

「（三）因死亡之被害人的妻子兒女的非財產損害賠償而支付澳門幣 50萬元； 

（六）因第 1原告精神損害賠償而支付澳門幣 50萬元；」 



肯定的是，在「（三）」中，請求「對被害人死亡引致的精神損害」作出損害賠償，而在「（六）」

中，則請求「對第 1 原告本身的精神損害」作出損害賠償（因為該第 1原告也是事故的被害人），

而在被上訴的裁判所作出的裁定中 —— 子女澳門幣 50 萬元精神損害，以及妻子澳門幣 50萬元

精神損害 —— 參見（三）及（四），可以看出在「子女的精神損害方面」，有關裁定超越了請

求。 

因此，我們不能忘記，在精神損害賠償方面，所尋求確定的金額，應盡可能使被害人得到歡

愉，以彌補所蒙受之痛苦。同樣肯定的是：必須避免給予微不足道的金額，但同時也必須避免使

那些僅屬於「不當得利」工具的損害賠償請求理由成立。因此，我們相信應裁定原告的請求理由

成立（即：以被害人死亡造成的精神損害為由，對原告與對其未成年子女作出澳門幣 50 萬元的

損害賠償，其中澳門幣 25萬元給原告，澳門幣 25萬元給相關的兩名未成年子女）。 

至於「原告本人的精神損害」，鑑於前述《民法典》第 487條之規定、其所受的創傷以及對

於本案屬重要的其餘事宜，我們認為澳門幣 30 萬元這一金額是適當的。 

在同樣已經證實原告就有關損害已經收取了澳門幣 2萬元的情況下，必須將該澳門幣 30 萬

元減至澳門幣 28萬元。 

—— 解決了上述問題後，我們現在看看原判就「原告之間接財產損害」裁定澳門幣 806,400

元，以及就「死亡人父母的間接財產損害」裁定澳門幣 25 萬元這一部分是否不當。 

起訴狀請求： 

—— 因死亡人的妻子兒女蒙受的間接財產損害而支付澳門幣 240萬元； 

—— 因死亡人的父母蒙受的間接財產損害而支付澳門幣 25 萬元。 

原告就此指稱： 

「33.死亡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西樵的一間紡織廠及銷售紡織品商店的所有人及經理，他的

這一生意每月平均淨收入為人民幣 5 萬元，因為利潤在人民幣 4 萬至 7 萬元之間浮動。 

34.這些收益是其維生以及維持家庭生活的來源（其家庭包括其妻子／現第 1 原告、名為(B)

及(C)的兩名未成年子女及名為(D)又名(D1)及(E)的父母），全部人在一個家庭進行共同經濟生活。 

35.該工廠分為兩個不同的區域，面積各為 2,000 平方米，配有多部紡織機，有 15名工人以

及 100 平方米的中等規模店舖，但由於死亡人、一位股東（下文名為(L)之證人）以及第 1 原告

管理有方，其財政狀況良好，已經準備擴建及修繕。 

36.由於其主要管理人員（第 1 原告及其去世的丈夫）遭受的不幸，該股東沒有勇氣獨自應

對工廠及店舖的管理，因此第 1 原告不得不將工廠及店舖租賃給第三人，不再管理兩個營業場

所，現在每月收取人民幣 7,000元之租金。 

37.因此，死亡人的家庭感到突然失去了可觀的收入，因為這是他們的經濟來源。」 

原告為了對損害予以定量，之後又就該等損害聲稱： 

「92.必須考慮，由於現第 1 原告的丈夫／父親以及現第 2 原告的兒子的死亡，造成了收入

的喪失，而這反映他們失去了賴以維生的經濟支柱。 

93.死亡人不僅與其妻子及兩名子女，而且還與其父母共同生活。 

94.為了計算這一損害賠償，必須注意多個條件因素並進行某些修正：（1）死亡人的年齡、

其活躍生命期的平均時間、每一受益人的年齡：（a）遺孀之年齡，（b）子女之年齡（在這一方

面，要注意需要父親扶養的平均年齡；（c）父母的年齡；（2）已有的每月收入以及這一收入根

據工廠的現有條件以及死亡人的未來發展規劃得以增加的能力；（3）計算未來收入的（平均）

年利率；（4）扣除收入之 1/3 用於死亡人本身開支；（5）扣除每月人民幣 7,000元之前述工廠

及店舖的租金。 

95.因此，鑑於死亡之被害人只有 32 歲，年平均收入人民幣 60 萬元（等值澳門幣 582,524

元），可預見的工作年齡超過 30 年，其本人消費這一收入的 1/3 等事實，請求： 

（1）鑑於身為寡婦的第 1原告 28歲，本可以享用其丈夫給予其之收益的時間超過 30 年，

故向其支付澳門幣 120 萬元； 

（2）鑑於其子女目前的年齡（7 歲及 5 歲）以及一般而言年輕人完成學業並可以經濟獨立



的年齡約為 24歲，故向每名子女支付澳門幣 60萬元； 

（3）向第 2 原告支付澳門幣 25 萬元，在此重點考慮對被害人目前年齡的計算（65 歲及 63

歲），並考慮其生存希望直至 89 歲。」 

作出了清理批示並就聲明異議作出決定後，將以下事實視作已被證實： 

「—— 死亡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西樵的一間紡織廠及銷售紡織品商店的經理，這一生意為

其帶來的收益不詳（對第 16 條疑問的答覆）。 

—— 這些收益是其維生及維持家庭生活的來源（其家庭有身為第 1原告的妻子、名為(B)及

(C)的兩名未成年子女及名為(D)又名(D1)及(E)的父母，全部人在一個家庭進行共同經濟生活（對

第 17 條疑問的答覆）。 

—— 第 1原告將工廠及店舖租賃給第三人，每月收取的月租金不詳」（對第 19 條疑問的答

覆，未被被上訴的裁判轉錄）。 

—— 第 1原告以及第 2原告在經濟上依賴死亡人（對第 35 條疑問的答覆）。 

—— 死亡人與其妻子、其兩名子女以及父母共同生活及居住（對第 36條疑問的答覆）。」 

在法律上的理由陳述中，（在該陳述中承認，請求就所請求的間接財產損害作出裁判時陳述

的事宜未獲證實），原告請求將該裁判押後至判決執行階段，（因此，僅以第 1 原告及其子女的

非財產損害為由請求澳門幣 415萬元之總損害賠償）。 

而被告則聲稱（僅在與本上訴有關的部分），鑑於已證事宜，應裁定最初請求的間接財產損

害的損害賠償理由不成立。 

在被上訴的裁判中，就現在審理的問題，被上訴的裁判在轉錄了載於第 16 及 17條對疑問之

回答中的事宜後（上文已經轉錄），指出： 

「由於沒有查明死亡人的月收入，經援用澳門《民法典》第 560條第 6款，鑑於死亡人在死

亡前擔任的職務，將其月收入確定為澳門幣 4,000元是公正的，這樣，死亡人每年的收入為澳門

幣 4,000元 x12=澳門幣 4,800 元。 

在其死亡之日，死亡人 32歲（第 130頁），而平均壽命為 60歲，因此其收入為澳門幣 4,000

元 x12 個月 x（60-32）年=澳門幣 1,344,000 元。 

另一方面，收入的 3/5 用於依賴死亡人生活的人（2/5 用於死亡人的個人支出），因此，有

關金額應為澳門幣 806,400 元（即原告的間接財產損害）。」 

之後，被上訴的裁判將「死亡人父母的間接財產損害的損害賠償」（最初，在更正批示作出

前，寫為「死亡人父母的精神損害的損害賠償」）定為澳門幣 25萬元。 

「如何裁判」？ 

儘管對不同意見給予應有的尊重，我們不能贊同所作的裁判。 

首先，將「死亡人父母的間接財產損害的損害賠償」定為澳門幣 25 萬元，在其理由說明中

完全看不到（參見被上訴的裁判第 90 頁），因此不知道原審法院據以認為這一金額適當的理由

何在。我們認為有關的澳門幣 806,400 元這一金額可能已經包含了有關的損害賠償，因為在有關

的理由說明中，法院指的是「依賴死亡人生活的人」。 

同時，也發現儘管陳述了被害人以及原告的年齡，但這一事宜並未被詢問（當然，肯定的是，

經求諸卷宗中的一份文件，認定其 32 歲），而這一事宜作為不可否認具有重要性的事宜，使我

們得出結論：必須事先查明這一點，以便作出有理由依據及公正的裁判。 

最後，我們認為，由對疑問的答覆中得出的事宜相互矛盾。 

事實上，這一點在被上訴的裁判文本中也看不到，已經同樣證實「第 1 原告將工廠及店舖租

賃給第三人，每月收取月租金」（對第 19條疑問的答覆）。 

即使承認這一事宜與第 16 條疑問中的事宜不互相矛盾（後者中答問的問題是：是否「死亡

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西樵的一間紡織廠及銷售紡織品商店的經理......他的這一生意每月平均淨收

入為人民幣 5萬元......」），我們也認為：鑑於對第 16條疑問的答覆（其中表示死亡人僅是一間

紡織廠及一間店舖的經理），不可否認在有關的事實事宜之間相互矛盾，因為既然證實死亡人（僅）

是「工廠及商店」的經理，那麼第 1 原告怎麼可能將該等不動產租賃給第三人，收取「金額不詳」



的租金。 

因此，在我們看來，在將對第 17 條疑問的答覆中所載的事宜裁定為已證事宜的情況下，即

死亡人的收入「是其維生及維持家庭生活的來源（家庭成員有身為妻子的第 1 原告、名為(B)及

(C)的兩名未成年子女及名為(D)又名(D1)及(E)的父母，全部人在一個家庭進行共同經濟生活」，

就不應（或者無法）對「第 20 條疑問」作出「未獲證實」這一回答（在第 20條疑問中詢問的是：

「死亡人的家庭感到突然失去了可觀的收入，因為這是他們的經濟來源」）。 

這是因為：既然證實死亡人的收入是「是維持家庭生活的來源（其家庭有妻子、兩名子女及

父母），全部人在一個家庭進行共同經濟生活」（第 17 條疑問之事宜），對第 20條疑問之事宜

作出「未獲證實」這一回答就是不適當的（後者所詢問的正正是：死亡人去世後，死亡人的家庭

感到突然失去了可觀的收入，因為這是他們的生活來源）。 

因此，因發現所指出的「不足」及「矛盾」，必須撤銷所作判決，以便經重審後，將被害人

及原告的年齡作為新的疑問，及對第 16至 20條疑問作出新的答覆，因為它們在邏輯上相互關聯。

以便經重審後，就原告的間接財產損害作出新的裁判。 

為此，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629 條第 4 款，廢止有關的裁判部分，判令被告支付以

下金額： 

—— 澳門幣 88 萬元之被害人生命權損害賠償； 

—— 澳門幣 50 萬元之第 1原告及子女的精神損害，其中第 1原告得到澳門幣 25萬元； 

—— 澳門幣 28 萬元之第 1原告本人的精神損害。卷宗應移送被上訴的法院，就原告的間接

財產損害按照上文所載之內容，經重審後作出新的裁判。 

 

裁決 

四、基此，綜上所述，在評議會作出就有關非財產損害裁定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廢止原判中

就財產損害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以便經重審後作出新的裁判。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按敗訴比例承擔。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裁判書製作法官，附表決聲明）—— 陳廣勝（本人認同本

決定，只是關注在本上訴中由雙方當事人提出的一些問題，當中只涉及第一審法院給予賠償「量」

的公正性，對此可概括引用本人對澳門《民法典》第 489 條第 2款所指的精神損害性質的在學說

上老生常談問題的立場。）—— 賴健雄（以第一助審法官聲明的內容作為表決聲明） 

 

表決聲明 

 

前文合議庭裁判在多處更改中，更改了所確定的「被害人生命權之損害賠償」金額，將之由

澳門幣 100萬元減少至澳門幣 90 萬元。 

不能忘記，這一事宜難免有某種主觀主義（因為「每個個案都不同」，而且也不存在絕對的

真理）。但本人認為，相比在類似情況下本人一直認為合適的金額而言，這些金額也是本中級法

院已經作出的裁判中確定；（參見前述合議庭裁判中引述第 6/2005 號案件的 2005 年 2月 3 日合

議庭裁判）。 

但是，考慮到此等事宜有必要配合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變化，尤其是考慮到澳門特別行政區目

前經濟的加速發展，本人認為宜對這一點採用一種「靈活及積極的」眼光。因此本人同意有關裁

判，因為儘管本人認為它有點「慷慨」，但鑑於有關情況，本人並不認為所指出的問題構成充分

理由，據此不同意助審法官同事們所作的建議。 

 

2006年 10月 5日於澳門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 


